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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5_A8_E8_AF_84_E4_c67_493401.htm 一、为了加强安全评

价机构监督管理，规范安全评价行为，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

《安全评价机构管理规定》，制定本规则。二、本规则适用

于对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以下简称总局）和省级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煤矿安全监察机构批准的安全评价机构

的考核管理。 三、安全评价机构考核分定期考核和不定期考

核,考核结果分为合格和不合格。 定期考核是发证机关对安全

评价机构进行的固定周期性考核。 不定期考核是发证机关对

安全评价机构进行的随机性考核。 发证机关对于承担并完成

安全评价报告后该企业发生了事故的安全评价机构进行重点

考核。 四、总局对安全评价机构考核实行统一管理，并负责

甲级安全评价机构考核；省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煤矿安

全监察机构参与甲级安全评价机构考核，负责本行政区域内

乙级安全评价机构考核，并于每年1月31日前，将上一年度考

核结果报送总局备案。 五、发证机关应建立申诉、投诉、举

报制度，完善考核机制，接受社会监督。 六、安全评价机构

考核的主要内容： （一）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及技术规

范执行情况； （二）安全评价机构资质条件保持情况； （三

）安全评价业绩： 甲级资质安全评价机构每年度应完成不少

于5项大中型企业的安全评价（其中应完成2项以上大中型建

设项目的安全预评价或安全验收评价），其安全评价人员每

年度应参与完成不少于3个大中型企业的安全评价（其中应完

成1项以上大中型建设项目的安全预评价或安全验收评价）。



新批准资质的安全评价机构或新登记资格的安全评价人员业

绩考核从第二年开始计算。 乙级资质安全评价机构及其安全

评价人员的业绩考核由省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煤矿安全

监察机构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确定。 （四）安全评价过程

控制运行情况； （五）安全评价报告质量； （六）企业对安

全评价服务满意度； （七）遵纪守法情况； （八）档案资料

管理； （九）发证机关根据工作需要确定的其他考核内容。 

七、安全评价机构应积极配合发证机关的考核，不得以任何

理由拒绝或阻挠考核，应按要求及时提供考核材料，不得弄

虚作假。 八、考核应建立考核组，考核组由三名以上人员组

成，考核人员中应有相关专业（行业）的技术专家。考核人

员与被考核机构有利害关系的应回避。考核人员应当对每次

考核的内容、问题及处理情况做出记录。 九、参与考核的公

务人员应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严格遵守党纪国法

，严禁向被考核机构索要钱物或为亲友谋取私利，不准参加

可能影响考核的宴请及考核对象支付的娱乐、健身、旅游等

活动，不准参与被考核机构安排的任何形式的赌博。 十、安

全评价机构及安全评价人员违法违规行为行政处罚种类： （

一）警告； （二）罚款，没收违法所得； （三）暂停资质、

资格，限期改正； （四）撤消资质、资格； （五）法律法规

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 十一、安全评价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给予警告。 （一）未按时、如实上报安全评价机构和安

全评价人员业绩的； （二）对举报人打击报复的； （三）安

全评价人员发生变化，不按规定办理变更登记的； （四）安

全评价机构变更法人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技术负责人

等，不按规定办理变更手续的； （五）不讲职业道德，故意



贬低、诋毁其他安全评价机构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